附件：
公众意见征集及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反馈意见
	采纳

情况
	说明

	1
	本人完全赞同上述意见稿和草案的各项内容，认为其精准落地了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改革要求，是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务实之举，对光明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该清单明确将马田街道全域纳入区域环评范围，对非电镀、非大规模钝化且零直排项目实施环评豁免，小废水（日均≤0.5吨）项目也可豁免环评，同时允许历史遗留厂房凭租赁合同及街道/社区证明准入。这一举措既大幅简化了项目落地流程，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优化了营商环境，又通过区域统一评价明确了生态环境准入底线，实现了从“项目逐个评价”到“区域统一管控”的转变，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，有力支撑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与区域产业升级。清单兼顾了发展与保护的双重需求，既为合规项目快速落地开辟了“绿色通道”，也强化了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的刚性约束，有助于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，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。本人坚决支持该清单尽快正式实施，期待其为光明区西片区打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发挥关键作用。说明：我作为一个在光明工作过近5年后又离开光明，现是有意推动区外企业欲回光明发展，看到此举措真的非常激动。
	采纳
	感谢对区域环评工作的评价与支持。

	2
	管理清单内容比较多，怎么才能快速查到要遵守的管理要求？
	解释说明
	目前光明区西片区区域空间生态环境管理清单还没有正式发布实施，待发布实施后可以在光明区政府在线查询管理清单。同时，企业也可以通过光明区区域空间环评服务平台查询管理清单内容。在光明区区域空间环评服务平台的“选址服务”模块，输入建设项目具体地址，即可查询所属的评价单元，查看具体的单元管控要求和行业管控要求。

	3
	1、新版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—2026）已于2026年2月由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，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，原GB3095—2012同步废止。建议在相关规划编制、环境影响评价、用地管控等工作中，全面补充、更新该新版标准的污染物限值、功能区分类及实施要求，确保与国家最新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。

2.建议结合现状土地利用数据、法定图则（控制性详细规划），以及未来5年内可实施的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项目范围，开展土地利用现状图层与更新整备项目图层的空间叠图分析，精准识别现状用地与规划更新、整备范围的空间冲突、衔接关系及实施潜力，为规划落地与用地管控提供科学的空间决策依据。
	采纳
	1.已梳理评价报告和管理清单全文，更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—2026）等相关标准文件，并根据最新标准文件修改完善管理清单中相关管控要求。

2.已在评价报告第3章第3.1.4节“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”部分补充本次评价区域相关“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+土地利用现状”叠加图、“单元划定+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”叠加图，并对该区域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项目空间分布进行分析评估，已明确评价区域内土地利用现状与未来更新整备规划情况，以及更新整备项目在各评价单元的分布情况。


